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

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

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三、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预案是在充分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的，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现金

分红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原股东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独立意

见 

鉴于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及龚诚未完成对公司的业绩承诺，根据公司与龚

卫良、勇新、黄德周及龚诚签署的《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补偿及奖励协议》约定，补偿方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及龚

诚按约定以现金补偿、股票补偿等方式进行业绩补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五、关于公司变更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钱明均先生的履历等材料，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任职条件，

未发现其存在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钱明均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

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先审核无异议，其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聘任钱明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六、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1、本次担保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合法有效； 

2、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

有效管理，控制相关风险； 

3、本次担保是因为全资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没有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全资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浙江万盛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以下无正文）  








